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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临澧县天鹅、郝家峪、长冲、冲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临澧县水利建设事务中心：
你单位《关于申请对临澧县天鹅、郝家峪、长冲、冲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请示》及附送的《临澧县天鹅、郝家峪、长冲、冲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临澧县天鹅、郝家峪、长冲、冲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市水利部门关于相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的预审意见、专家审查意见等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意见
根据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关于“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临澧县2023年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含天鹅、郝家峪、长冲、冲堰水库）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违规开工，需补办环评手续。其中天鹅水库、郝家峪水库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长冲水库和冲堰水库分别位于官亭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陆域范围和太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陆域范围。
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11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9.86万元。工程主要对天鹅水库、郝家峪水库、长冲水库、冲堰水库四座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四个水库实际施工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含有挡水工程、输水工程、管理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等。工程共设置两处取土场，一处弃渣场。郝家峪水库、冲堰水库取土场设置在各自水库附近山包，弃渣场位于停弦渡镇彭家河村。天鹅水库、长冲水库土料外购，不设置取土场。本项目长冲水库、冲堰水库、天鹅水库、郝家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于2023年施工建设完成。
项目施工过程对水环境、生态环境等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控。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遗留问题整改措施及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一定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总体结论。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日常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生态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已过，营运期按生态优先的原则，及时对临时工程用地组织生态修复，特别是两个临时取土场的生态恢复和临时施工围堰拆除还原工程。确保工程建设对陆生生态与水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加强区域水库的鱼类资源保护和水生生态、陆生生态保护，营运期自觉遵守库区相关规定，保护好水生生态和陆生生态，维护好水库区域生态环境。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对敏感水域的环境保护，特别是对饮用水源地的防护，严防污水纳入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管理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严禁排入水体。加强库区巡视，并制定相应规章制度，防止库区农业面源污染及附近村庄居民生活污染造成水体污染。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运行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启闭机、螺杆机开机时的设备噪声，属于偶发噪声。按时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防止设备故障，确保噪声不扰民。
（四）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类固体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处理和处置措施。项目运营期管理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严禁丢入库区。
三、事中事后环境管理
（一）项目已实施完成，建设单位尽快根据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遗留问题整改措施组织整改。项目整改完成后须按照要求组织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自主验收监管。
（二）本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管理及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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